
交通及运输委员会  
道路、交通安全运动及单车网络发展工作小组  

                    2 0 1 8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纪 要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日  期 ： 2018 年 2 月 7 日 (星期三 )  
时  间 ： 上午 10 时 42 分  
地 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出 席 者 ：  

 胡 健 民 议 员  主席  

 周 炫 玮 议 员  成员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成员  

 刘 勇 威 议 员  成员  

 李 华 光 议 员  成员  

 罗 晓 枫 议 员  成员  

 邓 铭 泰 议 员  成员  

 黄 碧 娇 议 员 , B B S , M H , J P  成员  

 任 万 全 议 员  成员  

 梅 少 峰 先 生  成员  

 陈 蔚 嘉 女 士  成员  

 胡 绰 谦 先 生  成员  

 黄 耀 东 先 生  秘书  

 
列 席 者 ：  

 张 永 雄 先 生  督察／新界北总区交通部道路安全组／香港警务处  

 黄 敬 文 先 生  警长／新界北总区交通部道路安全组／香港警务处  

 谭 鸿 江 先 生  大埔区康乐事务经理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 

 陆 佩 文 女 士  大埔区高级卫生督察 (洁净／防治虫鼠 )／食物环境卫生署  

 张 伟 锋 先 生  工程师／大埔二／运输署  

 关 家 亮 先 生  工程师／18(新界西 )／土木工程拓展署  

 邹 健 强 先 生  高级地政主任／管制 (大埔地政处 )／地政总署  

 陈 乐 谦 先 生  行政主任 (发展 )／大埔民政事务处／民政事务总署  

 梁 仲 华 先 生  行政主任 (区议会 )1／大埔民政事务处／民政事务总署  

 
请 假 者 ：  

 陈 笑 权 议 员 , M H , J P  成 员  

 关 永 业 议 员  成员  

 余 智 荣 议 员  成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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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 席 者 ：  

 区 镇 桦 议 员  
谭 荣 勋 议 员 , M H  

成员  
成员  

 

 区 镇 濠 先 生  成员  

 陈 梓 华 先 生  成员  

 文 念 志 先 生  成员  

 
  

主 席 欢 迎 小 组 成 员 以 及 政 府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工 作 小 组 2 0 1 8 年 第 一 次 会

议 ， 并 欢 迎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大 埔 区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谭 鸿 江 先 生 列 席 会 议 。  
   

2 .  陈 笑 权 议 员 、 关 永 业 议 员 及 余 智 荣 议 员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 他 们 已 在

会 前 向 秘 书 处 作 出 书 面 告 假 申 请 。 成 员 议 决 不 跟 从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第

5 1 ( 1 )条 ， 通 过 他 们 因 其 他 理 由 的 告 假 申 请 。  

 
I .   通 过 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第 二 次 会 议 纪 要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R S C  1 / 2 0 1 8 号 )  

 
3 .  成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， 上 次 会 议 纪 要 无 须 修 订 并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 I .  跟 进 共 享 单 车 事 宜  

 
4 .  主 席 表 示 ，早 前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(“ 交 运 会 ”)致 函 运 输 及 房 屋 局 (“ 运

房 局 ” )反 映 交 运 会 及 本 工 作 小 组 对 共 享 单 车 的 意 见 。 秘 书 处 将 交 运 会 的 信

函 及 局 方 的 覆 函 一 并 分 发 予 各 成 员 参 阅 。  

 
5 .  有 成 员 对 局 方 的 回 复 感 到 非 常 失 望 ， 批 评 运 房 局 推 卸 责 任 及 没 有 充 分

监 管 共 享 单 车 承 办 商 。 另 有 意 见 指 局 方 没 有 正 面 响 应 如 何 解 决 共 享 单 车 违

泊 问 题 ， 例 如 停 泊 在 非 指 定 停 泊 处 的 单 车 该 如 何 处 置 等 ， 希 望 运 房 局 的 官

员 能 出 席 本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作 详 细 解 释 。  

 
6 .  有 成 员 认 为 共 享 单 车 与 市 民 的 私 人 单 车 性 质 不 同 ， 而 作 商 业 用 途 的 共

享 单 车 不 应 霸 占 公 共 单 车 停 泊 处 ， 影 响 市 民 的 日 常 使 用 。 另 有 成 员 认 为 ，

当 共 享 单 车 可 以 合 法 停 泊 在 公 共 停 泊 处 ， 根 本 没 有 诱 因 令 共 享 单 车 公 司 向

政 府 租 用 土 地 加 设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， 因 此 政 府 必 须 加 强 监 管 。  

 
7 .  有 成 员 发 现 越 来 越 多 共 享 单 车 停 泊 在 乡 村 的 通 道 或 行 人 路 ， 影 响 居 民

出 入 。 他 认 为 违 泊 问 题 主 要 涉 及 使 用 者 的 态 度 ， 建 议 共 享 单 车 公 司 可 尝 试

采 取 行 政 措 施 及 制 订 罚 则 ， 加 强 对 胡 乱 停 泊 的 阻 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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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有 成 员 期 望 政 府 与 承 办 商 多 加 强 沟 通 ， 考 虑 设 立 指 定 泊 位 以 改 善 违 泊

问 题 。  

 
9 .  有 成 员 查 询 停 泊 在 私 人 屋 苑 范 围 内 的 共 享 单 车 应 如 何 处 理 ， 法 例 上 是

否 容 许 私 人 屋 苑 的 管 理 公 司 移 动 或 处 置 这 些 在 屋 苑 范 围 内 违 规 摆 放 的 共 享

单 车 。  

 
1 0 .  有 成 员 认 为 共 享 单 车 只 是 网 上 单 车 租 赁 生 意 ， 对 于 其 使 用 “ 共 享 ” 一

词 是 否 违 反 商 品 说 明 条 例 存 疑 。 另 有 成 员 指 ， 既 然 政 府 认 为 共 享 单 车 与 传

统 单 车 租 赁 生 意 没 有 分 别 ， 那 么 共 享 单 车 占 用 公 共 泊 位 做 生 意 的 方 式 是 有

欠 公 允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共 享 单 车 的 数 量 不 断 增 加 ， 因 此 不 认 同 政 府 所 指 目 前

的 执 法 对 共 享 单 车 公 司 构 成 阻 吓 。  

 
1 1 .  陈 乐 谦 先 生 表 示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事 务 处 (“ 民 政 处 ” )会 继 续 统 筹 跨 部 门

联 合 清 理 单 车 行 动 (“ 联 合 行 动 ” )。 他 指 自 2 0 1 7 年 5 月 起 ， 跨 部 门 采 取 联

合 行 动 的 次 数 及 清 理 单 车 (包 括 共 享 单 车 )的 数 目 均 有 所 增 加 ，民 政 处 亦 会 定

期 向 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汇 报 工 作 情 况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现 时 共 有 五 个 恒

常 清 理 的 单 车 违 泊 黑 点 ， 由 于 处 方 收 到 不 少 市 民 投 诉 大 美 督 经 常 出 现 违 泊

情 况 ， 因 此 建 议 将 大 美 督 纳 入 为 第 六 个 需 要 恒 常 清 理 的 黑 点 ， 欢 迎 成 员 提

出 意 见 。  

 
1 2 .  有 成 员 表 示 ， 当 年 在 区 内 拣 选 五 个 恒 常 清 理 的 单 车 违 泊 黑 点 时 未 有 共

享 单 车 出 现 ， 有 关 的 措 施 足 够 应 付 违 泊 情 况 。 惟 当 共 享 单 车 出 现 后 ， 即 使

增 添 大 美 督 一 个 违 泊 黑 点 亦 不 足 以 解 决 问 题 ， 因 此 认 为 工 作 小 组 应 将 焦 点

放 在 如 何 宏 观 地 解 决 共 享 单 车 在 区 内 的 违 泊 问 题 ， 而 非 着 重 处 理 个 别 黑 点

的 违 泊 情 况 。 她 建 议 各 成 员 协 助 记 下 区 内 单 车 违 泊 较 严 重 的 地 方 ， 方 便 工

作 小 组 了 解 区 内 的 单 车 违 泊 情 况 及 商 讨 对 策 。  

 
1 3 .  有 成 员 指 北 区 已 推 行 先 导 计 划 ， 尝 试 用 不 同 方 式 处 理 违 泊 共 享 单 车 ，

希 望 运 输 署 可 报 告 有 关 计 划 的 成 效 ，并 考 虑 在 大 埔 区 推 行 类 似 计 划 。此 外 ，

他 希 望 大 埔 地 政 处 可 加 强 人 手 清 理 违 规 放 置 在 政 府 土 地 上 的 共 享 单 车 ， 不

应 过 分 依 赖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的 协 助 ， 以 免 影 响 其 他 街 道 清 洁 工 作 。  

 
1 4 .  有 成 员 指 本 工 作 小 组 的 任 期 即 将 结 束 ， 希 望 交 运 会 考 虑 成 立 新 一 届 工

作 小 组 ， 以 便 继 续 处 理 共 享 单 车 的 问 题 。  

 
1 5 .  邹 健 强 先 生 表 示 ，各 部 门 一 直 透 过 采 取 联 合 行 动 清 理 区 内 的 违 泊 单 车 ，

大 埔 地 政 处 亦 会 继 续 积 极 参 与 行 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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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张 永 雄 先 生 表 示 ， 如 何 处 理 放 置 在 私 人 地 方 范 围 内 的物品 视 乎 个别 情

况 而 定 ， 未 能 一 概 而 论 。 他 建 议 可 参 考 大 厦 公 契 列 明 的 方 法 处 理 ， 详 情 可

向 当 区 民 政 处 查 询 。  

 
1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这 个 工 作 小 组 的 任 期 即 将 在 本 年 2 月 2 0 日 结 束 。他 建 议 交

运 会 于 下 次 会 议 商 讨 再 次 成 立 新 一 届 工 作 小 组 ， 以 便 继 续 处 理 道 路 交 通 安

全 及 共 享 单 车 事 宜 ， 期 间 如 成 员 有 任 何 意 见 ， 可 向 大 埔 民 政 处 反 映 。  

 
 

I I I .  跟进 2017 至 2018 年度工作小组举办的活动  

 

(一 )  2017 至 2018 年度大埔区道路及交通安全运动嘉年华  

 

1 8 .  秘 书 报 告 ， 上 述 活动 已 于 2018 年 1 月 13 日 (星 期六 )在大 埔 天 后宫 风

水 广 场 顺 利 举 行 。 当 日 活 动 内 容 丰 富 ， 节 目 包 括 学 界 道 路 安 全 比 赛 颁 奖 典

礼 、 歌 星 演 唱 、 魔 术 表 演 、 大 型 吹 气 弹 床 、 有 奖 摊 位 游 戏 、 遥 控 模 型 车 展

览 、 免 费 派 发 棉 花 糖 、 爆 谷 、 饮 品 及 气 球 等 ， 吸 引 不 少 市 民 参 加 。 活 动 当

日 参 加 者 的 反 应 热 烈 ， 相 信 有 效 宣 传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讯 息 。  

 

(二 )  2017 至 2018 年度大埔区学界道路及交通安全比赛暨宣传运动  

   

1 9 .  秘 书 报 告 ， 上 述 活 动 经 已 圆 满 结 束 。 参 加 者 十 分 踊 跃参与 各 项 比赛 活

动 。 各 项 得 奖 作 品 ， 包 括 标 语 创 作 ， 填 色 及 海 报 设 计 的 作 品 ， 已 于 “ 2 0 1 7
至 2 0 1 8 年 度 大 埔 区 道 路 及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嘉 年 华 ”当 日 在 场 地 内 展 出 ，以 供

市 民 观 赏 。  

 
 
I V.  其 他 事 项  

 
2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本 工 作 小 组 为 非 常 设 的 工 作 小 组 ，任 期 至 本 年 2 月 2 0 日 结

束 。 工 作 小 组 于 过 去 积 极 筹 备 各 项 活 动 ， 亦 讨 论 众 多 与 单 车 相 关 的 事 宜 ，

为 此 他 感 谢 各 成 员 的 积 极 参 与 。  

 
2 1 .  经 讨 论 后 ，工 作 小 组 同 意 于 2 0 1 8 年 3 月 9 日 举 行 的 交 运 会 会 议 上 ，讨

论 成 立 新 一 届 工 作 小 组 ， 以 便 继 续 跟 进 共 享 单 车 事 宜 及 推 行 与 道 路 与 交 通

安 全 相 关 的 活 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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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2 2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将 另 行 通 知 。  

 
2 3 .  会 议 于 下 午 11 时 4 7 分 结 束 。  
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8 年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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